
深圳长虹聚和源新园区场地整理绿化工程进行比选邀请，现邀请具备相应资格条件

的响应人前来参加。

一、工程名称：新园区场地整理绿化工程 

二、项目编号：D24/C000-0301
三、项目概况：

深圳长虹聚和源科技有限公司新园区场地整理绿化工程，项目位于深圳市龙岗区龙

凤路 47 号，根据前期规划及园区形象提升的需要，参照技术协议、工程量清单、设计效

果图、施工图、拔除生产楼前的榕树、地面硬化、停车位植草砖铺设、破损雨水污水井

修复，井盖更换；移除生产楼的大王椰到园区后墙绿化带；综合楼周边绿地杂草去除、

设置活动区并硬化、绿化工程；园区中间草地杂草去除、填土堆高、绿植乔木种植；门

卫中间岗亭拆除、更新自动门及车辆道闸、入口公司名称墙翻新；生产楼、综合楼周边

散水修补、水泥道路修补；前围墙停车区设置，植草砖铺设；员工电动车、电动自行车

停车充电区设置并施工；中间绿地公司旗杆、石材布置等。

四、最高限价：人民币 949856.31 元（含税）

五、资质条件及其他要求：

1.资质条件：

（1）响应人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或

其他组织（提供营业执照或法人证书等证明材料复印件或扫描件加盖响应人公章，原件

备查），注册实缴资本按照《国务院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注册资本登记

管理制度的规定》要求执行。如果是分支机构参与比选采购，还须同时提供其具有独立

法人资格的上级主体出具的有效授权书及上级主体的营业执照或法人证书等证明材料复

印件或扫描件加盖响应人公章，原件备查；本项目不接受总公司与分支机构同时参与比

选，也不接受同一总公司有两个或以上分支机构参与比选，如出现以上情形，该两家或

以上响应人均按无效响应处理；

（2）参与本项目比选活动前三年内（2021年 1月 1日-本项目比选响应截止日），

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须按本项目响应文件格式要求提供《承诺函》）；



（3）参与本项目比选活动时不存在被有关部门禁止参与比选活动且在有效期内的情

况；与其他响应响应人不存在“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情况；

（须按本项目响应文件格式要求提供《承诺函》）；

（4）响应人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及政府采购严重

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信用服务”栏的“重大

税收违法失信主体”、“失信被执行人”，“中国政府采购”（www.ccgp.gov.cn）“政府采

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为响应人信用信息查询渠道，相关信息以响应人拟制比选

文件当日的查询结果为准。由响应人提供证明材料）；

（5）具有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及以上资质（提供有效资质证书复印件或

扫描件加盖响应人公章，如国家另有规定，则适用其规定，响应人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原件备查）；

（6）具有安全生产许可证（提供有效证书复印件或扫描件加盖响应人公章，原件备

查）；

（7）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响应，不允许非法分包或转包。

2.业绩要求：2021年 1月 1日至本项目响应截止日（以合同签订日期或合同中载明

的履约起始日期为准），响应人提供不少于三个 100万以上同类（与装饰装修改造相

关）项目业绩（提供施工合同复印件或扫描件，原件备查）。

3.项目负责人要求：具有注册在比选响应人的建筑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建造师，且

同时提供比选响应人为其购买的近半年社保（提供有效证书、社保证明文件（载有社保

部门或税务部门公章的近半年个人社保证明，由于社保部门原因最近一个月的社保证明

无法提供的可往前顺延一个月。）复印件或扫描件加盖响应人公章，原件备查）。

以上证件、业绩要求须在比选响应文件中提供证明材料 （复印件须盖公章，原件备

查或提供官方网站查询结果（需能反映评审要求的内容））。

4. 本次项目需在比选响应文件提交截止时间前以现金转账或银行保函形式缴纳比选

响应保证金 19000.00 元

六、比选文件的发售：

1、时间：2024年 11月 11日至 2024年 11月 15日，每天上午 9：00至
11:30，下午 14：30至 17:30（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2、地点：深圳市龙岗区新生社区龙凤路 47 号。 



3、方式：现场获取或线上获取

（1）现场获取：响应人按以上时间和地点现场报名和获取比选文件，逾期不予受理。

（2）线上获取：响应人通过邮件报名及获取比选文件，报名时间以我司邮箱收件时

间为准（我司邮箱：yu.lin@changhong.com），逾期不予受理。需提供以下资料: ①
加盖公章的《比选文件购买登记表》（附件 10）；②购买比选文件费用的银行转账凭证。

4、售价：人民币 200 元，比选文件售后不退。购买比选文件账号信息如下：

银行账号：7907 0154 7400 16664
开户名称：深圳长虹聚和源科技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龙岗支行

七、比选响应文件提交

1、截止时间：2024年 11月 16 日 10点 00 分（北京时间）

2、地点：深圳长虹聚和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岗区新生社区龙凤路 47 号

八、开启

1、时间：2024年 11月 16 日 10点 00 分（北京时间）

2、地点：深圳长虹聚和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岗区新生社区龙凤路 47 号

九、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5个工作日

十、本项目相关公告在以下媒体发布

长虹智慧供应链平台（https://ecmp.changhong.com/）
相关公告在以上媒体上公布之日即视为有效送达，不再另行通知。

十一、凡对本次比选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称：深圳长虹聚和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新生社区龙凤路 47 号 

2、项目联系方式

商务联系人：林宇

联系方式：18990383534
踏勘及技术联系人：黄明强

联系方式：13410514667



十二、投诉监督:
(1)长虹集团纪检部门联系电话:0816-2412388
(2)长虹集团纪检部门监督邮箱:chjw@changhong.com
(3)绵阳市国资委“护国资”热线:0816-2247110
(4)绵阳市国资委“护国资”邮箱:mygzwdjk@163.com

深圳长虹聚和源科技有限公司

2024年 11月 11日


